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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
委員名單（2014/2015年度）

主 席 葉國謙（民建聯）

副主席 劉慧卿（民主黨）

委 員 林健鋒（經民聯）

易志明（自由黨）

范國威（新民主同盟）

陳婉嫻（工聯會）

郭榮鏗（公民黨）

■資料來源：立法會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根據法例規定，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督委員
會的職責之一，是考慮及調查與議員個人利益的
登記及申報有關的投訴。在調查期間，可引用特
權法傳召有關人等作證。委員會一旦認為被投訴
的議員違反了《議事規則》的相關條文，委員會
可根據《議事規則》第八十五條，就處分該議員
向立法會大會作出建議，包括訓誡或譴責，或暫
停職務或權利的議案加以處分。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負責研究議員個
人利益登記冊的編制、備存、取覽等各項安排；考
慮及調查與議員個人利益的登記及申報有關的投
訴，或與議員申請發還工作開支或申請預支營運資
金的行為有關的投訴；考慮關乎議員以其議員身份
所作行為的操守標準事宜，並就該等事宜提供意見
及發出指引等。
根據法例，委員會在接獲議員或市民書面且具名
的投訴後，秘書須請主席決定委員會應否召開會議
考慮該投訴。主席倘決定召開會議考慮投訴，委員
會會討論是否予以調查。在作出調查決定後，委員
會可舉行一次或以上會議以調查投訴。

委會可運用特權法調查投訴
在調查投訴期間，委員會可邀請被投訴的議員以
書面提交資料及/或出席委員會作出解釋及提交資
料；邀請投訴人或任何其他人士以書面提交資料

及/出席委員會的會議提交資料，
及從委員會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
來源，收集或安排收集有關投訴
的資料。
委員會可引用《立法會（權力
及特權）條例》 （第三八二
章）第九（一）條所賦予的權
力，藉傳票命令任何人到委員會
席前，作證或出示其所管有作證
或出示其所管有控制的任何文
據、簿冊紀錄或文件。
委員會可安排應傳到其席前的

任何人士在宣誓後接受訊問，以
及要求該人在宣誓後核實該人較
早前或在任何先前的會議上提供

的任何資料及陳述。委員會調查被投訴的議員須為
閉門會議，除非被投訴的議員或應邀遵照命令出席
相關會議的任何人士要求會議公開舉行，並獲委員
會接納。

罰則輕重取決是否蓄意違規
委員會完成調查投訴後，須按照《議事規則》第七

十三（1）（e）條向立法會提交就該投訴的報告。若
委員會認為被投訴的議員違反了《議事規則》相關條
文，可根據《議事規則》第八十五條，就處分該議員
作出建議。委員會在考慮是否建議作出處分或何種處
分時，可考慮各項因素，包括有否證據顯示被投訴的
議員違反《議事規則》相關條文：是蓄意的作為；與
該議員的立法會議員角色有利益衝突。
根據《議事規則》第八十五條，任何議員如不遵

從議事規則第八十三條（個人利益的登記）、第八
十三A條（個人金錢利益的披露）、第八十三AA
條（申請發還工作開支或申請預支營運資金）或第
八十四（1）或（1A）條（在有直接金錢利益的情
況下表決或退席），可由立法會藉
訓誡或譴責，或暫停職務或權利的
議案加以處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
監察委員會昨日「放
生」民主黨議員涂謹
申，毋須就涉嫌接受前

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政治捐獻接受
進一步調查，委員會內的反對派議員
「應記一功」。據悉，由於委員會內
的反對派議員「保駕護航」，令委員
會在無法取得一致意見下，被迫將有
關個案擱置。
今屆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的

成員，包括主席、民建聯議員葉國
謙，副主席、民主黨議員劉慧卿，
委員包括經民聯議員林健鋒、自由
黨議員易志明、「新民主同盟」議
員范國威、工聯會議員陳婉嫻及公
民黨議員郭榮鏗。
根據慣例，身為主席的葉國謙不

能投票，餘下可投票者有6人，陳
婉嫻、林健鋒及易志明3人為建制
派，反對派則為劉慧卿、范國威、
郭榮鏗3人。
據悉，是次涂謹申涉嫌收款的個

案，反對派議員堅持不應調查涂謹
申，其中以同黨的劉慧卿反應最大。
經投票後，以3票贊成、3票反對，
令調查工作無法開展，需要暫時擱
置，最終「放生」了涂謹申。至於是
誰投下了反對票，相信從成員名單
看，答案已經呼之欲出。
儘管只是因委員會內部意見分歧而

無奈擱置調查，但涂謹申昨日在發表
聲明時就稱，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
察委員會「決定不需要進一步調查」
對他的投訴，涂謹申對此表示歡迎，
更聲言此舉「可還他清白」。但這個
「清白」在明眼人看來，完全是一個
大大的問號而已。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去年年中，包括香港文匯報在內的多份報章，揭發李
卓人、「長毛」、涂謹申及公民黨立法會議員毛孟

靜等，長期收取黎智英的政治獻金。李卓人及長毛更將
有關獻金存入自己的個人戶口，事件被廣泛報道後，引
起公眾嘩然。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主席葉國謙昨日表示，
委員會已決定就李卓人和長毛涉及利益申報的問題進行調
查。涂謹申的個案則由於委員會內部有分歧，委員會將連
同早前已決定不再調查的公民黨梁家傑和毛孟靜的個案，
希望今年暑假前可以向立法會大會提交報告匯報。
被問及針對涂謹申的投訴是否不成立，葉國謙只重申
涂謹申、毛孟靜及梁家傑的投訴討論已結束，是否再跟
進要由立法會大會決定。
葉國謙續說，委員會暫時未決定調查範圍，但調查必
須要在今屆立法會完結前完成。被問到會否傳召壹傳媒
集團前主席黎智英，他則表示，倘委員會有需要，可以
傳召或邀請非議員的人士出席會議。

款項曾存私人戶口 兩人動作「核突」
據悉，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接獲有關
「政治獻金」的投訴後，隨即展開內部審查工作。不
過，委員會內有半數來自反對派陣營，包括劉慧卿、
范國威及郭榮鏗，一直運用本身的權力，不斷「放生」
該4名涉事議員，縱容他們採取不合作態度。就算委員
會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文件，涉嫌議員都以「擠牙膏」方
式提交，令調查工作一直有困難。
因此，委員會於今年1月初就因為「資料不足」，無

奈「放生」了毛孟靜。事實上，毛的個案有很多疑點，
倘有足夠資料，理應作更深入的調查。
不過，李卓人及「長毛」就無法「甩身」，主要基於其
表面證供相當清楚，兩人無法抵賴。據知情人士透露：
「委員認為李卓人與長毛公然把款項直接存入自己的戶
口。雖然他們聲稱代為保管，但一管就管上大半年以上，
被踢爆後才匆匆轉回政黨內，動作相當『核突』。」
他續說，「其他被投訴人做法就較為『聰明』，當收
到有關款項後，就立即轉到其他戶口，或經第三者身份
捐贈，令調查無法跟下去。」據知，劉慧卿對李卓人及
長毛兩個投訴也較有意見，轉軚支持展開調查。
同時，委員會有意傳召黎智英、Mark Simon、郭永

健、何秀蘭等協助調查。倘有需要，委員會不排除將傳
召人士的名單擴大，如長毛曾聲稱有關款項作為其打官
司用途，委員會可能會傳召有關律師樓的負責人等。

一「死撐」清白 一稱「不在乎查」
被調查的李卓人聲稱，歡迎委員會展開調查，稱委員
會只是想取得更多資料，他還繼續為自己開脫，指自己

只是代工黨收取捐款，又多次聲稱「代黨收捐款，並無
涉及個人利益，所以毋須作申報」。他又稱，自己早前
已去信委員會解釋事件，如再獲邀請作證亦無問題，因
為相信委員會會「還他一個清白」云。
另一名受查的「長毛」就聲言，對繼續被調查「不在
乎」，更轉移視線地質疑，立法會拒絕調查特首梁振英
「涉嫌收受利益」事件，是「同人不同命」云。

立會決查 黑金
監察委員會擬傳召「金主」黎智英等多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反

對派4名立法會議員早前被揭發涉嫌長期

收受前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巨額捐

款，並沒有按照議員守則的規定，向立

法會申報。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

員會昨日初步決定，向事件其中兩名

「主角」，包括工黨主席李卓人及社民

連主席「長毛」梁國雄展開調查。據

悉，委員會有意傳召黎智英、黎智英助

手Mark Simon、工黨秘書長郭永健、

工黨立法會議員何秀蘭等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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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示威請願促徹市民示威請願促徹
查反對派議員收受黑查反對派議員收受黑
金金，，破壞法治破壞法治。。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主席葉國
謙昨日宣布，委員會決定調查李卓人、梁國
雄的利益申報問題。 梁祖彝 攝

■本報多次
揭露黎智英
捐助反對派
亂港。

黎智英

李卓人 梁國雄

2014年 7月，署名為「壹傳媒股
民」的網民向包括香港文匯報在內的
香港主要報章，披露壹傳媒集團前主
席黎智英近年來向反對派議員和政客

「豪捐」4,000多萬港元，為「捐款門」醜聞揭開序
幕。黎智英事後直認不諱，稱部分給予反對派議員的
獻金，是用作支援反對派議員參選的選舉經費，惟涉
事的公民黨梁家傑、工黨李卓人、社民連梁國雄、民
主黨涂謹申及公民黨毛孟靜等則「敢收唔敢認」，一
直為「利益輸送」內幕塗脂抹粉，試圖「甩身」。

長毛大玩「語言偽術」
立法會議員個人利益監察委員會經多次閉門會議

及審核被投訴議員提交的資料後，早前先後「放
生」自稱代真普選聯盟收受了黎智英30萬元捐款的
梁家傑，及沒有「確切證據」顯示曾收取黎智英捐

款作為其競選經費的毛孟靜。至於其餘3名反對派
議員個案則繼續跟進處理。
被爆於2013年10月及2014年6月連收兩筆50 萬
元鉅款的社民連主席「長毛」梁國雄，曾矢口否認
他曾於6月時收過一筆50萬元的鉅款，更拒絕提交
有關單據，但又暗示「有一個戶口去運作」社民連
的錢，其「語言偽術」，實耐人尋味。

李卓人咬定「代收」
在「證據確鑿」下，「長毛」其後不得不承認曾

經「收錢」，但就稱有關捐款是由他「代」社民連
收取，用於社民連和他個人的法律訴訟，又聲稱傳
媒爆出事件前，已把捐款交由「第三者監管」。他
又辯稱，自己之前未有披露捐款的詳情，是為了
「保護捐款人的私隱」，並承認自己的處理手法很
差，需要道歉。

共收取黎智英150萬元捐款卻沒有申報的李卓
人，事後承認自己的確收取過有關捐款，但就聲稱
自己只是「代收」。不過，他承認，自己是在事件
被揭發後，才將款項過戶到工黨，其中的50萬元更
一度留在其戶口內長達9個月。但他仍「死撐」所
有捐款都是「代收」，做法不涉及個人利益，所以
沒有向立法會申報。
反對派「袋袋平安」後一直隱瞞內情，至被踢爆

「捐款門」後又拒絕交出證據，諸多砌詞，令人難
以信服。香港社會各界促請立法會嚴正追查真相之
際，廉署人員亦曾到「捐款者」黎智英及其前僱員
Mark Simon的寓所，以及到李卓人的寓所和多個
辦事處搜證。本月初，工黨4名立法會議員李卓
人、何秀蘭、張超雄及張國柱，也多次被邀到廉署
「協助調查」，坊間估計或與「政治獻金」醜聞有
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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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佬黎4000萬豪捐反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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